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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瑶房屋坐落于新店镇后山村 71号，总面积 209.43㎡，209.43㎡于 06-12年建造。列入新店片区棚户区改造K地块扩征地二项目征收范围。现林瑶签订房屋征
收补偿协议书，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实施单位
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
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补偿。 声明人：林瑶

声
明

琯头派出所推进实有人口采集登记工作
连江县公安局琯头派出所民警深入辖区，

采取逐户入户走访调查的方式，按照“人来登

记、人走注销、定期更新、应采尽采、准确鲜活”

的原则，全面采集辖区实有人口信息。以“警

格+网格”双格深度融合，进行“拉网式”排查登

记，对辖区商铺出租屋逐一进行摸排，全面掌

握辖区实有人口的底数情况。（郑苗）□专题

公 告
2023年 6月 28日，福州泛亚房地产有限公司因决议解散，拟向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如逾期未能申报

债权，本公司将不再受理，债权人对本公司所享有的债权将被视为已放弃。

福州泛亚房地产有限公司
2023年7月7日

债权申报联系人：陈立

债权申报联系电话：0591-87621941 （工作日 9:30—11:30）
债权申报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福新路 163号福宏大厦 14A
债权申报电子邮箱：773583717@qq.com

公 告
陈春林、陈大琴、林立武、林宇航、林立国、林晶、林青青、陈贞义、陈浩、陈玉霞、
陈金日、林立志、林修炳、黄安、程梓寒、林振宇、黄鸿贤、林永潮、陈钦、陈潇、陈
小林、林金土、陈依题：

我局收到申请人林立峰、林增光申请公开“樟岚收储地块樟岚村上董范围
内涉及你们与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签订的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因该内容涉及你们户的隐私，需由
我局书面征求你们的意见。经电话联系，你们不配合我局直接送达《征求意见
函》，同时不提供现居住地址，仅在电话中表明你们不愿意公开《征收补偿安置
协议书》。后我局根据你们的身份证或安置房所在地址邮寄《征求意见函》，存
在部分退件无法送达情况。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征求意见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即视为
送达。公告期内，你们可到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地址：仓山区
禹州金辉里 6 号楼 4 层）领取征求意见函，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并请在收到
征求意见函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供
书面意见材料，逾期不作答复，我局将认为你同意公开该信息。

特此公告。
福州市仓山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2023年7月7日

拍卖公告
中国AAA级拍卖企业

受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委托，兹定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上午

10时 30分在福州市五四路 243号福建银河花园大饭店四楼第二会议室公开拍卖：

福建正麒高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户项目债权资产包，截至处置基准日 2023年 5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本息合计 100,522.79 万元，其中本金 89,868.48 万元，利息 10,654.32 万

元；另有代垫费用 5.4万元（本次一并转让）。

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 17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至委托方指定账户上（款项

以实际到账为准），并凭汇款凭据原件和相关有效证件原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如需申请分期付款的，应于 2023年 7月 11日前（含该日）提交申请材料（联系人：吴先生，联

系电话：0591-87801517）。

标的展示时间：2023年 7月 7日—2023年 7月 13日止 标的展示地点：本公司

联系电话:0592-5887788、13906005709 公司网址：www.xmpaimai.com
公司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建业大厦A座 21层 01单元

备注：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竞买人需具

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但竞买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

属于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本次拍卖标的债权所涉

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先前参与委托人组织的资

产竞价且竞价成功但违约的个人或企业；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

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主体。竞买行为不以为该竞价标的原债权转让方（银行

金融机构）提供内部交易渠道为目的。

福建省宸万和拍卖行有限公司
2023年7月7日

南靖县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南靖县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靖县支行签署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编号：靖农银（2016）委批第 001号），将财政部委托农行处置管理的不良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南靖县三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各方，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南靖县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根据靖财[2016]211号文件规定，县政府同意县财政局提出的《关于处置向县农行承接的资产包的方案》，鼓励债务人尽快归还债务的相关优惠政策，请债务人电询 0596-7830778、0596-7825058，特此公告。

南靖县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靖县国有资产经营中心 2023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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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资产
客户名称
（全称）

福建省南
靖闽龙装
饰工程有
限公司

南靖地热
开发有限

公司
南靖县华
泰兴包装
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
靖恒达罐

头厂

福建省南
靖万伽利
润滑油有
限公司

江志刚

曾美心
杨长源

沈漳云

庄青勇

庄海森
庄志钢
王盛国
陈金枝
林庆雄
张月霞
黄坤元
张德生
王建辉
黄祺南
张文星
卓庆龙

吴榕根

林惠雄
庄亦轩
卢福生
何东兴
陈香

吴旺铜

抵押担保人

福建省南靖鸿明水电有限公司

南靖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南靖县雄发纸业有限公司担保贷款
54万元，南靖县华泰兴包装有限公
司机械设备抵押贷款 58.726 万元
福建省南靖恒达罐头厂机械设备、厂
房和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 639.8 万
元，南靖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
司担保贷款 130 万元，用存货成品罐

头质押贷款89 万元。

福建省南靖万伽利润滑油有限公司
生产设备抵押

南靖县奎洋乡奎洋村杂果场、南靖
县奎洋乡东楼村柑桔场、南靖县年

昱水果开发有限公司
曾美心、杨长源房产抵押

福建省南靖调味品有限公司
福建省南靖县百利达有限公司果场抵押

吴朝霞，沈漳云房产抵押
福建省漳州市闽亚水泥有限公司庄

阿福、陈河山
福建省南靖南一冶炼厂
福建省南靖南一冶炼厂

南靖县华泰兴包装有限公司
南靖县山城镇寨仔山林果场

南靖县丰田正兴沙场
福建省南靖万伽利润滑油有限公司
南靖县靖城坤元农副产品加工厂

南靖万士利食品饼业公司
韩火炉、韩春河 2 宗土地使用权抵押

福建省南靖县山城铸钢厂
南靖县塑料制品厂

占达祥
吴榕根、陈艳香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抵押
林惠忠

漳州市南靖永溪竹艺厂、陈小平
南靖县集盛面粉厂

福建省南靖县机械配件经营公司
陈成土、陈六郎

吴东川

基准日债权情况（单位：元）

贷款本金

905,700.00

328,131.00

1,127,260.00

8,588,000.00

500,000.00

1,146,900.00

797,000.00
596,000.00

449,000.00

423,940.00

315,000.00
315,000.00
300,000.00
299,000.00
250,000.00
247,500.00
218,500.00
200,000.00
200,000.00
199,800.00
179,000.00
168,500.00

150,000.00

118,154.00
12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95,000.00
90,300.00

截至 2016年 2
月 29日结欠

利息

886,167.63

455,356.21

2,510,762.97

16,693,023.66

1,010,389.16

2,045,229.98

1,603,090.20
1,177,441.38

950,900.40

521,047.55

504,884.38
621,654.57
652,879.23
436,513.47
273,483.63
531,211.92
237,921.30
279,397.89
268,099.98
207,759.87
311,188.81
263,578.20

162,806.27

174,149.46
144,869.53
153,490.67
132,736.72
102,219.29
184,853.45

其他债权-
代垫诉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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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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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陈碧忠

简彩钦

江志上

赖达辉
张超荣
林章兴
吴同发
江寿洪
韩云峰
黄明安
欧茂泉
张俊辉
潘清龙
卢威武
庄南通
王芳亮
王敏容
王来龙
庄茂北
林杨盆
苏友榕
郭亚生
韩高飞
黄子珍

白植坤
吴亚杰
吴其德
吴金松
林伍州
韩荆花
简彩霞
陈万坤
赖能新
赖文生
吴旺财
石惠珠
黄亚虹
吴茂水

王建顺

赖枝桂
申四闽
王辉华
黄大北
蒋煜达
简添流
林振辉
陈志雄
钟裕阳
江丽华
林振添

南靖县和溪木器厂、陈碧忠（汽车租
赁贷款）
简德新

江志上、江俊杰房产抵押贷款 3.5 万元，
江俊杰担保贷款 4.96 万元

赖达铨
福建省南靖经济发展公司

南靖县丰田正兴沙场
吴富安

福建省南靖县二轻工业供销公司
福建省南靖县融盛纸箱厂

黄子珍
郑炳和

福建省南靖调味品有限公司
黄子珍

卢少军、庄连凤
南靖县奎洋供电站

福建省南靖康南饲料发展公司
陈金松、黄春花（房产抵押）
王来龙、肖丽芳（房产抵押）

庄茂南
福建省南靖县山城铸钢厂

南靖县友益服装厂（动产抵押）
张林国
张秋花
黄东士

简跃鹏、温木林
庄国亮

吴其德、张含笑（房产抵押）
吴富安
庄来祥

南靖县印刷厂
占达祥

福建省南靖万佳达罐头食品厂
南靖县园艺场（蜜柚树抵押）

赖文平
陈国柱
吴宝树

南靖县靖城草前酒厂
吴志斌

南靖县靖城镇珩坑经济联合社管理
委员会
陈永兴

南靖县民政福利家用电器经营部
南靖县山城新利印刷厂

黄大北（土地使用权抵押）
南靖县靖城祥鑫农副产品加工厂
南靖县双龙金属丝钉厂经营部

福建省南靖县山城铸钢厂
福建省南靖万佳达罐头食品厂

南靖成功制香业有限公司、钟杰南
福建省南靖县二轻工业供销公司

张俊强

87,956.00

87,300.00

84,600.00

82,7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80,000.00
79,999.24
79,700.00
74,000.00
70,000.00
69,999.13
69,800.00
68,700.00
68,000.00
67,350.00
65,800.00
61,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59,740.00
59,700.00
59,500.00
58,800.00
58,800.00
58,000.00
54,000.00

50,5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125,162.23

142,492.08

75,433.99

60,308.96
88,627.20
78,685.33
124,499.17
119,885.28
157,843.09
240,121.60
126,474.92
159,067.63
80,096.22
105,374.16
100,492.30
118,742.33
72,483.02
98,709.66
76,042.01
126,977.92
52,350.05
77,514.02
61,524.14
150,577.72
52,082.52
114,441.95
75,149.89
93,374.38
90,769.62
93,076.21
80,898.76
684,564.18
137,994.98
63,425.94
55,595.78
55,595.78
75,931.58
71,873.97

68,649.66

77,140.43
164,783.72
89,640.00
109,381.89
85,564.65
138,219.98
62,897.42
613,909.96
102,942.67
71,908.76
74,994.39

3760

3560

2800

2060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谢国强
庄刚

卢金炉
陈碧丽
王玉山
庄西发
刘洪顺
王良实
刘智雄
刘亚舜
黄运生
徐木勇
庄文渊
王容山
陈家宝
李文强
许昆明
郑宝华
韩建木
游丽香
徐新达
庄令海
方明德
魏建皇
庄启汉
吴丽华
吴艺智
陈永木
韩卫鹰
林荣桂
陈金昌
陈景良
张勇泉
庄栋国
陈总根
卢智雄
林亚强
苏宜衍
陈长才
吴阿赐
曾解放
张庆兴
简天河
吴艺敏
余进忠
吴阿建
卢碧玉
庄进阳
黄木发
韩伟强
张顺明
何毅雄
合计

江爱玉
张海深
吴振金
黄坤成

王玉山、杨阿敏（国有土地证抵押）
奎洋兴发竹凉席厂

南靖县南坑竹凉席厂
韩德清（房产抵押）

刘智雄、郭丽美（房产抵押）
南靖县南坑镇鲎母山柑桔场
福建省南靖县山城铸钢厂

谢锦江、谢木龙（房地产抵押）
廖建祥

王容山、王金印（房地产抵押）
陈火枝
张宏辉

福建省南靖丰田华侨电力有限公司
南靖县山城镇炭坑柑桔场

邱国栋
福建省南靖林场竹制工艺品厂

丰田木器加工厂
南靖县奎洋镇奎洋村经济联合社

邱木水
黄少明

庄文勇、张炉根
柯漳龙
吴艺敏

南靖县草坂荔枝园加油站
苏素玉（土地使用权抵押)
南靖县和溪镇林中机砖厂

陈东煌
陈国富

张勇泉（果树、管理房抵押)
南靖县锦山竹凉席制品厂
南靖县靖城民兴机砖厂

卢娜
林亚强（果树、管理房抵押）

南靖县新兴制衣厂
陈长征

福建省南靖丰田华侨农场供销公司
南靖县山城制材厂劳动服务站

福建省南靖丰田华侨农场供销公司
南靖县船场建筑公司

吴国瑞
余进忠（果树抵押）

南靖县金山乡经济联合社管理委员会
南靖县金山乡家具厂

庄进海
福建省南靖东宝罐头食品公司

陈镇南
张顺明（蜜柚果树抵押）

南靖县友益服装厂

49,103.27
49,000.00
48,000.00
47,000.00
47,000.00
46,000.00
42,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40,000.00
39,000.00
39,000.00
36,700.00
35,000.00
31,660.00
31,500.00
30,500.00
30,000.00
30,000.00
30,000.00
29,850.00
27,500.00
25,000.00
25,000.00
23,000.00
22,800.00
22,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9,800.00
17,425.00
15,000.00
15,000.00
15,000.00
14,000.00
10,987.56
10,000.00
10,000.00
7,500.00
7,500.00
5,500.00
5,000.00
3,000.00
2,700.00

0
0
0
0

23068655.2

52,074.80
80,170.60
50,642.34
41,257.30
75,679.40
74,197.03
105,173.06
98,877.48
59,248.42
69,810.63
50,765.98
62,801.59
60,820.16
41,125.98
28,789.35
28,178.39
30,548.32
69,811.10
55,096.21
46,914.54
57,151.69
69,317.48
33,421.86
20,112.92
49,375.90
18,180.62
67,841.59
16,567.58
32,532.29
39,926.90
35,914.25
25,056.86
23,016.17
317,911.02
13,171.83
23,134.73
21,377.22
12,724.89
25,674.00
6,976.58
49,170.96
18,751.30
18,538.78
22,194.21
14,594.28
3,451.35
7,353.53
6,250.41
40,788.99
33,706.23
6,239.27
44,805.46

4187861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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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吴圣鸿、郑爱兵在福州市
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自建房屋一幢

（无产权），于 2020 年列入螺洲四支
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征收范围。征
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吴圣鸿、郑爱
兵，共计 2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
2020 年 7 月吴圣鸿、郑爱兵签订编
号：CSLZSZ1122001《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61.12㎡，安
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 号贸悦
花园 5#楼 505 单元。现安置房已具
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
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吴圣鸿、郑爱
兵 作 为 权 利 人 申 报 上 述 安 置 房 权
属。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
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
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
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
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
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
属登记。声明人：吴圣鸿、郑爱兵

声明：吴敏增、陈芹、陈昊铭、陈
昊炀在福州市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
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于 2020 年列
入螺洲四支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征
收范围。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吴
敏增、陈芹、陈昊铭、陈昊炀，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2020年 7月
吴敏增、陈芹、陈昊铭、陈昊炀签订
编号：CSLZSZ1127001《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61.12㎡，安
置于仓山区盖山镇盖山路 55 号贸悦
花园 5#楼 605 单元。现安置房已具
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人
家 庭 内 部 协 商 ，同 意 以 吴 敏 增 、陈
芹、陈昊铭、陈昊炀作为权利人申报
上述安置房权属。如有异议者可在
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
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
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
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
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吴敏增、
陈芹、陈昊铭、陈昊炀

遗失声明：郑峰不慎遗失 2018
年 4 月与鼓楼区城建房屋征收工程

处签订的安置排房结算单(YJCGZ-
10035)、收 款 收 据 NO：5802807，上
述材料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声明：欧榕泉的房屋坐落在福
州市晋安区益凤村,总建筑面 213.19
㎡，原房屋产权未登记。该房屋列入
益凤项目征收范围，2016 年由福州
市宏榕房屋征收工程公司征收补偿
并安置于晋安区新店镇满洋路 978
号龙头佳园 (福飞路改造工程安置
房)1#楼 504 单元。现本人欧榕泉申
请办理安置房屋的产权登记事宜，
本人保证以上被征收房屋确系本人
所有，若今后因原房屋的权利归属、
征收安置等引起的异议与纠纷，均
由本人承担一切法律与经济责任。
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在本公告
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宏榕房
屋征收工程公司提出异议并提交相
关证据。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人
将按规定办理安置房屋产权登记的
相关手续。声明人:欧榕泉

声明：吴瑞莲位于晋安区新店
镇后山村 138 号房屋属新店片区棚
户区改造项目 K 地块征收范围，总
面积 151.6㎡，部分未办理产权，现要
求以吴瑞莲名义签订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在本
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晋
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异议并提
交证据。逾期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
该房屋的所有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
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
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
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产生
的一切经济与法律责任。本声明登
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
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届时
本人同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
权并安置补偿。声明人:吴瑞莲

声明：刘用图在福州市仓山区
建新镇红江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2016年 12月列入洪湾公建区项目征
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26.24
㎡。刘用图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签订
编号 HWGJ-34225《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90㎡安置仓
山区建新镇高宅路 298 号金凤新苑

15#2403。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
产权证条件,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
置房权属登记至刘用图名下。如有
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
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
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
登记。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
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
明人:刘用图

声明：翁世伙在福州市仓山区
建新镇洪光村自建房屋一幢无产权
2019 年 1 月列入洪阵河改造工程项
目 征 收 范 围 ，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
27.73㎡。翁世伙于 2019 年 1 月 3 日
签订编号:HZH-1-76《房屋征收补
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75㎡安置
于仓山区建新镇西三环路 28 号洪塘
新城 4#2601。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
不动产权证条件，声明人申请办理
安置房权属登记至翁世伙名下。如
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
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
属登记。若有人提出异议并提起诉
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
报权属登记。声明人:翁世伙

声明：许美玉位于郊区古山乡
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港
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C
地块征收范围，总面积 264.98㎡。部
分未办理产权，现许美玉签订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
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
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逾期无人提
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
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
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
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本声明登
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
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本人
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
置补偿。声明人:许美玉

声明：王景峦在福州市仓山区
盖山镇东兴村自建房屋一幢 (无产

权)于 2016 年 9月列入海峡奥体中心
项目周边地块五项目征收范围。王
景峦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
他住房，2016 年 10 月王景峦签订编
号:ZBDK5 壹-0040《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王景峦，共
计 1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45㎡，增房
30㎡，安置 75㎡户型 1 套。后安置于
仓山区盖山镇东岭路 2 号(原东岭路
东侧)瑧茂公馆一区 A23#楼 806。现
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
件，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
王景峦作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
置房权属登记。如有异议者，可在本
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
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
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
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
暂缓申报权属登记。声明人:王景峦

声明：熊师院房屋坐落晋安区
茶园街道红星村中亭 110 号，部分产
权未登记。2016 年由晋安区房屋征
收工程处征收安置于晋安区茶园横
路 8 号中亭公寓 7#楼 1505、1508、单
元、3-1#楼 1806 单元、2010 单元。现
熊师院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
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拆迁单位提
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熊师院

声明：孙朝营位于晋安区远东
村 16 号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征收范
围，总建筑面积 111.72㎡，未办理产
权，现以孙朝营名义签订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书，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
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
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提出异议并提
交相关证据。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本
人将作为该房屋所有权人与征收人
和征收实施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
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
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
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本声明登
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通
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同
意按照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
置补偿。声明人:孙朝营

声明：翁依俤、江依俤原房屋坐
落于仓山区盖山镇浦下村牛浦，产

权未登记，经榕房拆许字﹝2007﹞第
90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批准已被拆
除。2009 年由翁依俤、江依俤作为协
议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
享受 9口基本住房面积保护政策，安
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屿宅路 10 号东部
新城 14 号社会保障房 2#楼 502 单
元。现经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的
安置人口（翁依俤、潘英、翁嘉辉（独
生子女）、江依俤、翁发香、江景云、
江景水、江锦芳）共同协商，一致同
意以翁依俤、江依俤名义办理安置
房不动产权证登记。若对上述事项
有异议者可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
书面向福州市土地房屋征收工程处
反映。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拆迁实
施单位将以翁依俤、江依俤的名义
办 理 上 述 安 置 房 的 不 动 产 权 证 登
记。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
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诉讼解决，
届 时 本 人 将 依 法 履 行 法 院 生 效 判
决。声明人:翁依俤、江依俤

声明：高尊国房屋坐落于福州
市马尾区亭江镇松门村 52 号，未办
理产权。2013 年由马尾区城建房屋
征收工程处拆迁并安置于马尾区亭
江镇亭江路 36 号西亭佳园 (亭江棚
屋区安置房工程(西亭康城)A 标段)
7#楼 2601 单元。现申请办理安置房
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者请在登报之
日起 30 天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出，
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高尊国

声明：刘镇官在福州市仓山区
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无产
权)，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
改项目征收范围，房屋确权建筑面
积 100.84 ㎡。刘镇官于 2018 年 1 月
3 日签订编号：PXJG-010430 号《房
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安置面积
120㎡，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屿宅路
9号(原屿宅路西侧秀宅路东侧)后坂
新城四区(东部新城 6 号西侧地块项
目)5#楼 1804 单元。现安置房已具备
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声明人申请
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刘镇官
名下。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
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
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若

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
报安置房权属登记。若有人提起诉
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
报权属登记。声明人:刘镇官 (已故)
黄嫩娇(代)

声明：潘家惠、潘荣彬原房屋坐
落于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潘墩村牛
井下 7 号，产权未登记，经榕房拆许
字[2007]第 90 号《房屋拆迁许可证》
批准已被拆除。2008 年由潘家惠、潘
荣彬作为协议乙方签订拆迁补偿安
置协议书。享受 1口基本住房面积保
护政策，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屿宅
路 10 号东部新城 14 号社会保障房
2#楼 1204 单元、2#楼 1104 单元。现
经享受基本面积保护政策的安置人
口潘荣彬孙子潘锆楠按独生子女人
口优惠政策增加一口计算，以潘家
惠 、潘荣彬名义办理安置房不动产
权证登记若对上述事项有异议者可
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
市土地房屋征收工程处反映。若逾
期无人提出异议，拆迁实施单位将
以潘家惠、潘荣彬名义办理安置房
不动产权证登记。潘家惠、潘荣彬声
明以上情况属实，如有虚假或隐瞒
等，由本人承担一切经济与法律责
任。公示期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
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届时
本人将依法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声
明人:潘家惠、潘荣彬

声明：陈伟强在福州市仓山区
建新镇中截村且止 10 号自建房屋一
幢无产权 2015 年列入台屿片区旧改
项目征收范围。陈伟强具结在本市
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 2015 年 7
月 15 日 陈 伟 强 签 订 编 号 NO:
TYPQJGXM-7005《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书》我户成员陈伟强 1口人
享受购房指标 75㎡安置于仓山区建
新镇东岭路 17 号(原东岭路南侧、盘
屿路东侧)奥体新天地花园G04地块
(三期)B5#楼 1306 单元。现安置房已
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经声明
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陈伟强名
义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如有
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
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

收有限公司提出。若逾期无人提出
异议，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
登记。声明人:陈伟强

声明：庄美细妹房屋坐落茶园
街道红星村 168 号，部分产权未登
记。2016 年由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
处征收安置于晋安区茶园横路 8 号
中亭公寓 3-1#楼 2007、1707 单元、
1807 单元。现庄美细妹申请办理安
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
内向拆迁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
理。声明人:庄美细妹

声明：黄学天房屋坐落晋安区
茶园街道，产权未登记。2016 年由晋
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征收安置于晋
安 区 茶 园 横 路 8 号 中 亭 公 寓 7#楼
205 单元。现黄学天申请办理安置房
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
拆迁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
明人:黄学天

声明：张伙金房屋坐落晋安区
茶 园 160 之 3 单 元 ，部 分 产 权 未 登
记。2016 年由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
处征收安置于晋安区茶园横路 8 号
中 亭 公 寓 7# 楼 1109 单 元 、1111、
1108 单元。现张伙金申请办理安置
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
向拆迁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张伙金

声明：熊祥秋房屋坐落晋安区
茶园街道红星村 106 号，部分产权未
登记。2016 年由晋安区房屋征收工
程处征收安置晋安区茶园横路 8 号
中 亭 公 寓 7# 楼 1510、1711、1611、
1511 单元。现熊祥秋申请安置房产
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拆
迁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
人:熊祥秋

声明：胡秀华、胡茜雯房屋坐落
晋安区茶园村 158 号，产权未登记。
2016 年由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征
收安置于晋安区茶园横路 8 号中亭
公寓 3-1#楼 707、7#楼 1411。现胡秀
华、胡茜雯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
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拆迁单
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胡
秀华、胡茜雯

声明：许水英房屋坐落晋安区

茶园 158 号，产权未登记。2016 年由
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征收安置于
晋安区茶园横路 8 号中亭公寓 7#楼
405、402 单元。现许水英申请办理安
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
内向拆迁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
理。声明人:许水英

声明：黄泽权房屋坐落晋安区
茶园街道，产权未登记。2017 年由晋
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征收安置于晋
安区茶园街道茶峰路 38 号茶园新苑
1#楼 1605。现黄泽权申请办理安置
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
向拆迁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办理。
声明人:黄泽权

声明：陈政忠、郑惠房屋坐落晋
安区茶园街道中亭 85 号，产权未登
记。2016 年由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
处征收安置于晋安区茶园横路 8 号
中亭公寓 5#楼 403 单元。现陈政忠、
郑惠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如
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拆迁单位提
出，逾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陈政
忠、郑惠

声明：陈文宏房屋坐落晋安区
茶园街道中亭 85 号，产权未登记。
2016 年由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征
收安置于晋安区茶园横路 8 号中亭
公寓 7#楼 1705。现陈文宏申请办理
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拆迁单位提出，逾期按规定
办理。声明人:陈文宏

声明：黄华房屋坐落晋安区茶
园 55号，部分产权未登记。2016年由
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征收安置于
晋安区茶园横路 8 号中亭公寓 7#楼
608、605、709、601、809 单元。现黄华
申请办理安置房产权登记。如有异
议请于 30 天内向拆迁单位提出，逾
期按规定办理。声明人:黄华

更正声明:刊登于本报 2023 年 7
月 4 日第 11 版杨凡、胡元榕的声明
中三处“杨凡”有误，现更正为“杨
风”。特此更正。

更正声明:刊登于本报 2023 年 7
月 4 日第 11 版熊文森的声明有误，
现添加 1 套 3-1#楼 910 单元。特此
更正。

声 明


